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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吴启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玉凤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1,717,424,625.85 11,691,744,037.18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317,389,337.56 4,351,675,392.03 -0.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107,722.01 -126,855,537.1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26,197,341.68 763,342,693.73 6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352,708.81 -79,123,071.6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189,348.15 -87,060,248.2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08 -1.8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26 -0.060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26 -0.0606  不适用 

1、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4.63 亿元，增幅 60.64%，主要由于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复工

进度推迟，本报告期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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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8,247.58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营业收

入增长。 

3、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 8,487.09万元，主要是

营业收入增长。 

4、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10,974.78万元，主要由于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1,912.0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603,583.6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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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594,556.1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2,252.16  

所得税影响额 -1,046,422.89  

合计 5,542,056.9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3,67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71,238,247 13.11 0 无 0 

国有法

人 

吴启权 105,814,915 8.10 0 质押 61,100,000 
境内自

然人 

山东至博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103,425,058 7.92 0 质押 103,42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78,035,629 5.98 0 质押 47,290,000 其他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

有限公司 
29,258,471 2.24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珠海保税区金诺信贸

易有限公司 
18,490,188 1.42 0 无 0 

国有法

人 

林红 12,094,691 0.9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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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广金美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广金美

好费米六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10,754,040 0.82 0 无 0 其他 

杨生良 9,285,320 0.7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马骁雷 8,815,717 0.6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1,238,247 人民币普通股 171,238,247 

吴启权 105,814,915 人民币普通股 105,814,915 

山东至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3,425,058 人民币普通股 103,425,058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8,035,629 人民币普通股 78,035,629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29,258,471 人民币普通股 29,258,471 

珠海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 18,490,188 人民币普通股 18,490,188 

林红 12,094,691 人民币普通股 12,094,691 

横琴广金美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

金美好费米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754,040 人民币普通股 10,754,040 

杨生良 9,285,320 人民币普通股 9,285,320 

马骁雷 8,815,717 人民币普通股 8,815,7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与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中，珠海格力金

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珠海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

均为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构成《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下降主要是收回长期借款的保证金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增加主要是预缴的所得税增加所致。 

(3)使用权资产变动主要是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所致。 

(4)开发支出下降主要是开发项目达到预定使用状态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5)其他非流动资产下降主要是执行新租赁准则，将预付租金计入使用权资产科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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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付票据增加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付款增加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下降主要由于支付年终奖金所致。 

(8)应付利息增长主要是计提银行借款和公司债利息所致。 

(9)其他流动负债增加主要是预收款增加所致。 

(10)长期借款下降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11)租赁负债变动主要是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所致。 

(12)递延收益增加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3)其他综合收益下降主要是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票市价变动所致。 

(14)营业收入增加主要是去年同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复工进度推迟，本报告期恢复正常经营。 

(15)营业成本增加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16)税金及附加和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17)研发费用增加主要是报告期研发项目增加所致。 

(18)信用减值损失减少主要是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冲回所致。 

(19)投资收益增加主要是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20)营业外支出下降主要是去年同期有对外捐赠所致。 

(21)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是本期利润增加，当期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2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本期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2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主要是本期收回投资减少，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2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本期票据融资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 购买资产事项 

2021年1月1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深瑞监测参股

星际光电并对其增资的议案》，全资子公司深瑞监测分别以1元对价受让星际光电股东徐盛果30%

股权出资认缴额及白云5%股权出资认缴额，星际光电核心员工持股平台以1元对价受让徐盛果32%

股权出资认缴额，收购完成后，深瑞监测持有星际光电35%股权，徐盛果持有星际光电33%股权，

员工持股平台持有星际光电32%股权，同时，星际光电增资至2,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深瑞监

测、徐盛果及员工持股平台按照原认缴的出资比例同步实缴。星际光电更名为江苏深瑞光学技术

有限公司，并于2021年2月完成工商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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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长园天弓19%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于2020年8月收购长园天弓 51%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基于看好国内立体车

库行业发展前景，参考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以2020年3月31日为

基准日《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项目涉及的湖北天弓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0]第 01-462 号），公司以1,862.00万元向张昌云（名

义股东为张志强）收购其持有的长园天弓19%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长园天弓 70%的股权，

张志强（代张昌云持股）、张昌新和湖北红安高宏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长园天弓6.74%、

13.69%和9.57%股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长园天弓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审议通过《关于以增资方式参股深圳傲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合伙企

业上海园维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傲镭科技增资2,000万元，其中333.33万元作为新增

注册资本，剩余投资款计入资本公积金。投资完成后，园维科技持有傲镭科技 8.70%股权。截至

本报告披露日，各方已签署增资协议，傲镭科技尚未完成工商备案手续。 

2、 集团内部子公司股权架构调整 

（1）2021年2月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下属合伙企业转让湖

南中锂3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湖南中锂30%股权分别转让给长园（深圳）新能源汽

车产业一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园（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二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两

家合伙企业，其中向“一期合伙企业”转让湖南中锂10%股权，转让价格为16,830万元；向“二期

合伙企业”转让湖南中锂20%股权，转让价格33,660万元。湖南中锂经营范围为锂离子电池隔膜及

高性能膜材料的研发、制造与销售等，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一期合伙企业和二期合伙企业合计

持有湖南中锂30%股权，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莘县湘融德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分

别持有湖南中锂60%和10%股权。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维安电子8.8439%股权转让价格的

议案》，同意将公司持有的上海维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安电子”）8.8439%股权按

45,899,999.90元转让给上海园维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021年3月31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长园电力

股权架构的议案》，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电力”）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长园深

瑞继保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深瑞”）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30,005万，主要业务

是电力电缆附件和智能电网配电设备等电力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同意公司以人民币30,005

万元价格收购长园深瑞持有的长园电力100%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长园电力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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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事、高管变化 

（1）2020年12月31日，公司原任职工代表董事兼总裁徐成斌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

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及相关委员会委员职务）、总裁职务。2021

年1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选举陆红波女士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2）2021年1月1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聘任董事长吴启权先生兼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3）2021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副总裁的议案》，聘任杨博仁先生、魏仁忠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4、 非公开发行事项 

2021年2月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议案。以上议案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90,145.4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投资于消费类电子智能检测设备扩建项目、半导体贴装及检测设备扩建项目、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等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中介机构正在进行尽调工作，准备

相关材料。 

5、 公司债券 

（1）2021年1月8日，公司17长园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职工

董事辞职及补选及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事项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内

容详见2021年1月8日披露在上交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2）2021年1月13日，公司债券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中证鹏元关

于关注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兼总裁辞职的公告》（中证鹏元公告【2021】8

号）。内容详见2021年1月13日披露在上交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3）2021年1月29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聘任董事长吴启权先生担任公司总裁

及新增与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王信投资有限公司业绩补偿纠纷诉讼事项出具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内容详见2021年1月29日披露在上交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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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督促承诺主体履行承诺，于 2018年 12月已起诉上海峰龙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和鹰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王信投资有限公司、尹智勇、孙兰华委托合同纠纷案,要求上海峰龙科技有限

公司向长园和鹰支付合同款。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王信投资有限公司、尹智勇、孙

兰华共同对长园集团负有应收账款补足义务，诉讼金额为 167,172,699元。结合和鹰业绩调查情

况，公司 2020年 7月向法院申请撤诉。根据公司收购长园和鹰时的《股权转让协议》及 2020年

11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长园和鹰 2016-2017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修正，公司请求法院判决上

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上海王信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金额 81,593.07万

元。本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对于尹智勇涉嫌挪用资金案件，公司已向当地公安局报案，根据向经办律师了解，上海市闵

行区人民检察院对尹智勇提起了公诉，刑事案件案号为（2020）沪 0112刑初 2120号，于 2021

年 3月 12日庭审，目前尚未判决。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启权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